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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划的规划地块界线，在规划管理与实施过程中可根据

实际情况、按照相关标准规范与政策法规对地块进行合并或细

分。

本单元规划在规划管理与实施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在

不影响片区规划定位的前提下，对城镇开发边界内的建设用地

进行局部调整，视为符合本规划。

五、开发强度

本规划按照《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昆明市详细

规划管理规定》等进行规划控制，确定地块容积率、建筑密度

（系数）、建筑高度、绿地率等地块开发强度。

六、综合交通规划

片区内部路网着重加强与轿子雪山旅游专线、东散公路的

衔接，实现货物快进快出。规划新建道路红线宽度控制为10米。

在道路转弯处适当加宽路面宽度，提高车辆通行能力。

本规划确定的交通设施类型、规模等为刚性控制内容，不

得减少或取消。主干路及以上级别道路的等级、主要道路交叉

口位置、路网密度为刚性控制内容，下位规划不得调整。次干

路、支路的等级、线型、功能与本规划基本相符的，仅局部路

段的线位(含局部展宽占用两侧规划用地的)、横纵断面和交通

节点与本规划不完全一致且属于微调的，视为符合本规划。

七、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本规划确定的独立占地的市政公用设施的类型、等级、位

置、规模等为刚性控制内容。在规划实施中，可根据实际需要，

在满足规范要求、保证有效衔接的前提下适当调整规划实施阶

段可根据《技术准则》及相关标准规范增设其他市政设施。

八、规划实施

经批准的地块分图则和规划实施方案，可作为规划许可和

土地管理的依据。在遵循规划单元管控要求及相关标准规范等

前提下，地块分图则与规划实施方案可在规划单元内适当优化

地块边界与配套设施的具体位置。

九、其他

本规划坚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优先理念，本规划实施涉及

的不可移动文物及历史建筑线索，应以相关主管部门核准的名

录为准，并按相关主管部门确定的保护实施方案及其相关管理

规定执行。

本规划涉及的防洪设施，未来结合防洪专项规划要求进行

深化细化，适时启动本规划修改、维护、勘误等工作，确保满

足片区山洪防洪需要。

一、规划依据

    本规划的主要编制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富民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云南富民产业园区总体规划修编
（2022-2035年）》等国家、省市级相关法律法规及富民县国
民经济、国土空间、产业发展等领域专项规划，以及其他相
关文件及已审批项目。

二、总则

    本规划包含“单元一地块”两个技术层次的内容，在规
划单元内编制地块分图则和规划实施方案，均应以本规划单
元规划控制要求为依据进行，规划单元规划控制要求为刚性
控制内容。

    本规划涉及的所有技术指标(特别注明者除外)均依据
《昆明市详细规划技术准则》确定。

三、发展定位和规模

    1、发展定位

    集板材及定制家具生产、流通、销售、设计为一体的绿
色生态家居产业基地。

    2、规模控制

    本单元内无常住人口，规划就业人口约1100人，规划人
口为预期性指标。单元范围内工业用地规模为34.02公顷、工
业和物流仓储兼容用地面积为3.02公顷。

四、用地布局与土地利用

    1、底线管控

    本规划包括1个城镇规划单元，涉及城镇开发边界面积
45.90公顷。单元内不涉及生态红线、城市“四线”等底线要
素，单元内涉及永久基本农田1.50公顷，需严格落实永久基
本农田的保护要求和相关政策；单元内涉及工业用地红线保
障线45.90公顷，工业用地红线拓展线3.05公顷，需落实工业
用地红线相关要求。

    2、用地布局

    规划建设用地面积43.15公顷，其中，规划二类工业用地
34.02公顷，占建设用地的78.84%；规划工业和物流仓储兼容
用地3.02公顷，占建设用地的7.00%；规划道路与交通设施用
地2.67公顷，占建设用地的6.33%；规划公共设施用地0.21公
顷，占建设用地的0.49%；规划防护绿地3.17公顷，占建设用
地的7.35%。

    3、用地管控

    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用地性质为该地块的主导用地性质，
土地使用的兼容适建应依据《昆明市详细规划管理规定》要
求执行。

    本规划所确定的用地性质是对未来土地利用的控制与引导，
现状合法土地用途与图则规定用地性质不符的原则上可继续保
持其原有的使用功能，如需改建或重建须与图则规定的用地性
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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